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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業務報告 

日 期：1 1 1 年 3 月 2 3 日 

報告人：代理局長 王 志 平 

壹、前言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開議，志平特率本局同仁前來報告本局工作

推動概況，更感謝議長、副議長暨各位議員先進鼎力支持及督勉，全體消防人員

均能全力以赴，努力達成各項災害防救使命，順利推動各項防災業務及救災救護

工作，在此謹代表本局全體同仁對貴會的大力支持及指導，敬表謝意。  

去（110）年下半年度因發生城中城火災事件，造成 46 名市民死亡，本局強

化危老大樓安全檢查及啟動裝設消防設備補助專案，另於市府及民間團體支持

下，擴大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補助對象，並強化火災後災戶訪視及宣導作為，以求

憾事不再發生。以下謹就本局 110 年度下半年（7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以

下簡稱本期）工作重點及未來努力方向提出概要報告，敬請不吝指正。 

貳、消防業務施政成果 

一、加強火災預防管理 

落實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 

依據消防法令執行消防安全設備圖說之審查及建築物竣工查驗工作，包含

如華邦電子…等本市重大公共工程竣工查驗作業，110 年 7 至 12 月消防圖

說審查及查驗情形如下： 

項目 合格件數 
不合格 

件數 
合計 

消防圖說審查 625 64 689 

消防安全設備 

竣工查驗 
373 60 433 

強化百貨公司、休閒娛樂等人潮眾多之營業場所及本市重點場所消防安全

檢查 

110 年 7 至 12 月對列管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實施消防安全檢查計 2,573

家，包括春節前針對本市人潮出入眾多之營業場所，如百貨公司、大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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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娛樂等場所加強消防安全檢查，及因應重大火災案例，對旅館、飯店、

密室逃脫互動情境體驗、醫療院所等場所加強消防安全檢查。另對逾期仍

未改善之業者，除重罰外，更張貼不合格標誌，以供民眾識別，確保消費

安全。執行情形如下： 

項目 應檢查家數 已檢查家數 

人潮出入眾多之營業場所 2,573 家 1,645 家 

旅館、飯店場所 415 家 330 家 

密室逃脫互動情境體驗場所 9 家 9 家 

醫療院所 364 家 255 家 

檢查結果 

1.消防安全不符規定 50 家，均要求限期改

善並追蹤改善。 

2.逾期未改善依消防法規定處罰鍰計 0 件。

3.張貼不合格標誌 50 家。 

補助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為保障本市經濟弱勢族群，透過偵測初期火災、及早預警，提醒民眾採取

避難行動。110 年度購置 5,813 顆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免費安裝於弱勢族群

住家，有效保護弱勢族群生命財產安全，降低本市住宅火災的傷亡率。本

局訂定「執行低收入戶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計畫」，由公務預算購置及

公益團體、善心人士捐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統計至 110 年 12 月底止

共計 226,980 顆；五樓以下住宅場所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置率已達 78％。 

擴大防火宣導強化防災觀念 

為提升防火宣導成效，平時結合宣導義消，針對機關、學校、社團與社區

住宅等對象宣導消防安全常識外，並透過辦理大型活動機會，教育民眾防

火知識；並於春節、元宵節…等重大節慶，擴大辦理防火宣導活動。本期

執行成果如下表： 

擴大防火宣導及教育 

項 目 執  行  成  效 

重點期間宣導
中秋節、國慶連假…等重點假日期間，辦理大型防

火宣導活動。 
辦理年度

重點宣導
校園團體宣導

派員深入本市各社區住宅、機關、學校與團體等，

實施防火宣導及防火避難逃生演練，並結合大型活

動辦理防災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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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成  效 

宣導重點 

針對老舊社區等高危險潛勢場所或獨居長輩等避難

弱者住所，檢視住家防火設施，指導住戶用火、用

電安全常識，預防電氣火災發生；深入社區推動住

宅防火診斷措施，宣導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加

強居家消防安全觀念。 

家戶訪視診斷 8,920 場次

老人族群宣導人次 9,594 人次

加強住宅

防火宣導

宣導成效 

兒童族群宣導人次 12,522 人次

結合宣導義消辦理防火宣導場次 236 場次 

宣導義消出勤防火宣導勤務 2,018 人次

宣導家戶數 2,219 戶 

結合宣導

義消進行

防火宣導

執行成效 

參與宣導活動民眾人數 4,807 人次

落實公眾場所防火管理工作 

為建立全民防災觀念與加強供公眾使用場所建築物自衛消防編組演練，落

實「防火管理制度」，本局積極協助、輔導經中央核准之專業機構辦理防

火管理人訓練，經訓練測驗合格者即取得「防火管理人訓練合格證書」。

本期防火管理執行情形如下表： 

項         目 執行成果 

辦 理 防 火 管 理 人 初 複 訓 練 2,6988 人次 

應 遴 用 防 火 管 理 人 家 數 5,577 家 

應 制 作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書 家 數 5,577 家 

輔導辦理自衛消防編組驗證場所 85 家 

開 立 限 期 改 善 通 知 單 305 件 

依 法 舉 發 0 件 

加強執行防焰制度查核工作 

本市獲內政部防焰認證合格廠商計 117 家，本局定期派員配合消防署對列

管之廠商實施進、出貨及管理查核工作，110 年 7 至 12 月計查核 214 次；

依消防法第 11 條列管 8,078 家應設置防焰物品場所需派員至現場執行查

核，110 年 7 至 12 月計查核 6,869 家次。 

多元化防火宣導模式 

因應社群網路時代來臨，資訊傳遞節奏迅速，本局全力推動防火宣導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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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成立「港都消防大小事」FB 粉絲團並於 110 年下半年粉絲人數突破 1

萬 8 千人，並提供防火、防災及救護等消防知識。另外，為因應新冠肺炎

疫情導致生活型態的轉變，製作「防疫旅館防火安全指引」及「居家防火

宅策略」（煮食烹調人離火熄、電器使用插座留空、兒童在家危險物品移

空、物品適當清空），強化市民居家防火安全觀念。此外，本局亦籌拍

So Nice 搜救犬桌、月曆，增進民眾對消防工作的認識，並提升各項政策

曝光率，強化市民各項宣導誘因。 

執行石（塑）化工廠專案檢查 

鑑於林園工業區聯成化工廠發生火警，影響公共安全並造成空氣汙染及居

民恐慌，本局針對全市 188 家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管理實施專案檢

查，已於 110 年 4 月 15 日全部檢查完畢；檢查結果不合格場所計 23 家，

截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有 1 家未完成改善，除開立舉發違反消防法案

件及限期改善通知單外，並持續追蹤直至改善完畢。 

「6 樓以上大樓未設管委會」專案檢查及補助計畫 

「6 樓以上大樓未設管委會」專案檢查及補助計畫，自 110 年 10 月 25 日

起至 111 年 8 月 31 日止清查完畢並全部納管，截至 111 年 2 月 11 日已完

成檢修申報者 244 棟，設備不合格開單未完成改善者 94 棟,提出補助案申

請家數 179 棟，已核銷在案者 77 棟。 

設置維護公共安全督導會報 

於 110 年 12 月 2 日召開第 1 次「高雄市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督導會報」，

由市長擔任召集人，邀請各領城專家學者及相關局處首長，爾後每 2 個月

定期召開會議，針對「消防安全管理」、「建築安全管理」、「工業管線

安全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等攸關公共安全之四大面向業務，建

立跨機關協調運作平台，提升公共安全政策執行成效。 

二、落實危險物品管理 

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安全管理 

本市轄內危險物品工廠林立，為妥善管理危險物品，以維公共安全，訂定

「110 年度加強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消防安全檢查執行計畫」，針對本市轄

內列管之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分為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及未滿 30 倍之場所）

執行安全檢查。依據法令規定：「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場所，每半年至少

檢查一次，並邀集勞工、環保、工務、經發等相關機關實施聯合檢查；達

管制量未滿 30 倍之場所，每年至少檢查一次」。110 年 7 至 12 月檢查結

果：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共計檢查 180 家次，計有 17 家次不符規定；達

管制量以上未滿 30 倍者，共計檢查 57 家次，計有 5 家次不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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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公共危險物品 110 年 7 至 12 月檢查結果 

檢查場所 檢查家數 不符規定 

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 170 家 180 家次 17 家次 

達管制量以上未滿 30 倍 114 家 57 家次 5 家次 

爆竹煙火安全管理 

1.違規施放爆竹煙火，不僅涉及公共安全，且造成空氣及噪音環境污染。

市府民政局成立「宗教活動通報 line 群組」，邀集相關局處加入通報群

組，由府級長官親自督導各相關局處執行成效。對於宮廟遶境活動，由

區公所辦理先期宣導，各相關局處視狀況配合辦理聯合宣導，以防範違

法違規事件發生。自群組成立以來，已獲得顯著成效，不僅有效減少違

規爆竹煙火施放，民眾檢舉爆竹煙火施放案件亦大幅下降。本局將持續

依循該處理機制，責令所屬外勤單位適時加強相關法令宣導，並嚴格查

處違法違規案件，以維護公共安全。 

2.本局訂定「110 年度加強爆竹煙火場所安全檢查督導執行計畫」，據以

執行爆竹煙火安全管理。目前本市轄內無列管爆竹煙火製造及專業儲存

場所，依規定列管爆竹煙火販賣場所（如一般商店、金香舖等）共計

333 家，雖未達管制量，惟為維護公共安全，仍每半年檢查一次；110

年 7 至 12 月共計檢查 692 家次，均符合規定；另查本期爆竹煙火取締

違規情形：逾時施放爆炸音類煙火 1 件、未依產品使用說明 1 件，皆依

規定裁罰。 

液化石油氣使用管理 

1.液化石油氣目前仍為市民最為普遍使用之家用燃料，惟其具備易燃易爆

的危險性質，是以其安全管理不容忽視。本局訂定「110 年度加強液化

石油氣相關場所安全管理計畫」，針對本市轄內液化石油氣 8 家分裝

場、11 家儲存場所、366 家分銷商，每月至少辦理 1 次定期檢查，110

年 7 至 12 月合計共檢查 2,436 家次。查獲未依規定送驗逾期容器 5 件、

違規儲存 4 件、超量儲存 4 件、拒絕檢查 1 件等，計取締違規 14 件，

皆依規定裁罰。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液化石油氣 110 年 7 至 12 月檢查結果 

檢查場所 檢查家次 不符規定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8 家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 11 家 

液化石油氣分銷商 366 家 

2,43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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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局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

曁安全管理辦法」（第 73 條之 1）規定，對於轄內 354 家使用液化石油

氣容器串接燃氣設施之場所，每年至少實施 1 次以上之查察工作，110

年 7 至 12 月合計共檢查 206 家次，查獲串接場所安全設施及管理不符

違規 2 件，皆依法裁罰。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燃氣串接使用場所 110 年 7 至 12 月檢查結果 

檢查場所 檢查家次 不符規定 

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連接 

燃氣設施之場所 354 家 
206 2 

燃氣熱水器承裝業管理 

瓦斯熱水器若安裝於不當處所，容易導致一氧化碳中毒危險。為防制此類

不幸事故發生，本局訂定「110 年度加強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檢查

執行計畫」，宣導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並要求燃氣熱水器及配管承裝業應

申請營業登記後，始得營業，且須督促遴聘合格技術士人員，確實依安全

標準作業規範實施安裝。為方便民眾查詢合格安裝技術人員名冊，本局已

將本市合格燃氣熱水器承裝業者相關資料上網公告，以供民眾查詢；同時

對於非法執業不肖業者加強稽查取締，以防止意外事故發生。目前本市計

有 126 家承裝業，合格技術士 205 名，本局針對承裝業及列管場所，每 6

個月查察 1 次以上，以確保市民安全。查本市 110 年 7 至 12 月未發生一

氧化碳中毒事故且查察結果均符合規定。 

林園工業區專案聯合檢查情形 

為維護公共安全，本局及市府相關局處，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及學者專家組

成特檢小組，積極辦理林園區石化工廠聯合檢查及複查，共計辦理聯合檢

查 23 次、複查 3 次，合計開立危險物品違規舉發單 15 張、消防安全設備

違規限改單 32 張，本局將持續追蹤及督促上揭工廠改善相關消防缺失及

完成學者專家建議事項。 

三、強化災害搶救能力 

整合搜救能量加強聯合救援機制 

為因應國內複合型災害發生，需整備足夠人力與裝備快速進行救援，立即

調度本局救助救援隊、高雄市義勇特種搜救隊等單位配合特搜中隊進行救

援，整合特搜中隊 23 人、救助救援隊 60 人與義勇特種搜救隊 39 人及特

搜、救助之車輛裝備器材等，將現有能量發揮最大救災效益，並律定整備、

緊急動員機制及演訓。 

優化消防搶救數位化資訊整合平臺 



市政府各單位業務報告（消防局） 

 3783

本市現有救災水源共 19,726 處，每月由各分隊協助查察，如發現毀損、埋

沒情形，利用數位化水源資訊管理系統平臺，立即通報自來水事業單位儘

速修復，專案追蹤後續修復情形；並視當地區域特性、人口密度與建築概

況等救災需求，規劃函請自來水公司增設消防栓。110 年增設消防栓計有

19 處，111 年預計增設 25 處，目前自來水事業單位刻正辦理各消防栓增

設工程預算書中；另對轄內搶救不易區域，建立搶救計畫圖資計 5,196 案。

有效結合水源管理與導航系統提供動態搶救圖資，建構救災幕僚資訊平

台，迅速查詢搶救計畫及乙種搶救圖資，即時研擬搶救腹案，俾利救災指

揮官於現場指揮部署戰力。 

充實消防車輛裝備 

為提升救災效能，本局 110 年度新購置各式消防車輛、裝備、器材如下： 

1.消防車輛：配合「內政部（消防署）汰換老舊消防車輛中程計畫」，補

助本局汰換車輛 15 輛（含雲梯車 9 輛及化學車 6 輛，經費計 3 億 2,127

萬），本局自行籌編汰換其餘 11 輛（雲梯車 4 輛、化學車 2 輛、水箱

車 1 輛及水庫車 4 輛）20 年以上老舊消防車預算，以達確保市民及出勤

救災消防同仁安全，強化本局救災能量，有效提升各類型火災搶救效能。 

2.裝備器材：購置移動式遙控砲塔 1 組、消防水帶 1 批、化災搶救裝備器

材 1 批、紅外線熱顯像空拍無人機 1 組、潛水裝備 6 套、消防衣 189 套、

美式雙節梯 26 組、消防栓流量用流量計 2 組等裝備，依據轄區特性，

配發各分隊救災使用，有效提昇火災搶救、建築物與窄巷救援、岸際救

援等整體消防救災戰力。 

3.為確保消防同仁勤務安全，強化雙節梯操作穩定及具備足夠荷重強度要

求，購置符合 NFPA1931 規範美式雙節梯，本局既有 7 具＋去（110）年

購置 65 具（含消防車附加配置），共計 72 具，各分隊至少獲配 1 具美

式雙節梯。  

4.民間捐贈消防救災車輛及器材：受理熱心公益人士捐贈救災越野車 1

輛、救災指揮車 2 輛、消防警備車 9 輛、消防後勤車 3 輛、救助器材車 1

輛、水箱消防車 1 輛、小型水箱消防車 5 輛，對災害搶救工作助益良多。 

辦理消防救災專業訓練 

1.火場強化救生訓練專班 

為提升本局同仁執行火災基礎搶救能力，有效教育及推廣火場救災安全

之正確觀念，精進各項基本技能，期以安全迅速完成各種火災搶救任

務，截至 110 年 12 月，計訓練 831 人次。 

2.快速救援小組（RIT）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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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本局同仁危害評估、大面積搜索技巧、人命搶救拖拉及侷限空間

救援技巧等戰技，精進各項救災技能，期能強化火場安全管制，確保執

勤同仁安全，降低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危害，截至 110 年 12 月，計訓練

341 人次。 

3.辦理山難搜救訓練 

本市轄區多處熱門百岳登山場域，為有效提升山域救援時效及加強各救

災機關與團體橫向協調聯繫，本局於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3 日假玉山群

峰辦理「山域意外事故人命救助訓練」，以因應日趨頻繁之山域意外事

故，縮短人命救援時效。 

4.遙控無人機操作證考照訓練 

為利於救災情資偵蒐工作，本局依據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規定，

持續輔導消防同仁考取無人機操作證照，目前計有 60 名同仁考取民航

局核發之 90 張各式遙控無人機高級專業操作證，分布於各大隊執行轄

區災情偵蒐任務，有效提升災害搶救效率，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5.本局幕僚小組講習與演練 

為策進本局災害現場幕僚小組執勤狀況，本局制定「幕僚小組工作檢核

表」，且為強化幕僚小組作業效能，已於 110 年 6 月 17、21 日辦理 4

梯次講習，並分別於 110 年 9 月 28 日、110 年 11 月 9 日、110 年 12 月

21 日及 111 年 1 月 11 日辦理 4 次演練，未來將持續辦理演練，以精進

本局幕僚小組作業效能，提升搶救效率。 

強化消防人員救災安全 

1.生命三權推動 

退避權、調查權及資訊權為消防安全之相關法案，消防法均已增訂，另

內政部消防署針對退避權、調查權分別訂定「危險性救災行動認定標準」

及「災害事故調查會設置辦法」，本局將依規定辦理，資訊權部分則透

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化學雲-跨部會化學物質資訊平台」提供工廠化

學品之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等申報資訊分享運用。 

2.規劃數位救災安全系統 

本局 111 年預計建置救災安全管制系統、水源管理系統 APP、義消及災

害防救團體通報系統 APP 等，以數位系統管理方式，大幅度提升消防

人員在搶救上之救災安全性及便利性，系統建置後供本局使用，將可大

幅提昇本局事故應變能力。 

3.購置消防機器人 

本局規劃購置消防機器人以搖控方式，控制消防機器人進行危險火災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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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運用砲塔執行滅火攻擊任務，另含有五用氣體偵測、熱顯像畫面等功

能，降低消防員發生意外之可能性。 

四、加強民力運用及訓練 

本市義勇消防總隊編制 4,533 人，現有 3,647 人，本年度參與救災、救護、

宣導、山難、水域救助等協勤計 17,559 人次，其中 8 月 7 日桃源區明霸克

露斷橋搜尋 113 人次、10 月 14 日城中城大火 36 人次及疫情期間配合市本

府投入疫苗施打站勤務 1,707 人次；另外為強化義消救災、救護協勤效能，

除每月的定期訓練外，並辦理中級幹部班、新進義消基本訓練、山域搜救

訓練、義勇特種搜救隊集結訓練、EMT1 複訓、義消基本救命術及創傷止

血訓練、參加消防署義消火災搶救班、宣導大隊進階班訓練及防火宣導志

工訓練等專業進階訓練，人數共計 1,608 人。 

本市登錄在案之災害防救團體計 14 個、458 人，為增進各災害防救團體協

助執行災害防救工作，提昇災害現場人命救助能力，本局除於 7～10 月間

辦理 8 小時之災害防救團體線上複訓外，另於 10 月 23 日假彌陀區新高雄

紅十字會場地及大崗山辦理山域搜救專業訓練 8 小時，編排山域救援搜救

技術、航跡管理應用、圖資定位判別等專業課程，計 25 人參訓；本年度

計協勤 239 人次、1,187 小時，其中 8 月間桃源區明霸克露斷橋造成部分

部落對外交通中斷，新高雄紅十字會即刻協助整備應急物資於第一梯次直

升機運往災區。 

五、健全災害防救工作 

辦理災害防救演習 

因應汛期來臨及強化各類型災害預防、整備、應變及復原工作，秉持「防

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原則，加強整合政府、國軍、民間資源，本

局 110 年下半年參與辦理各項災害防救演習計 9 場次，演習摘錄如下： 

災害防救演習一覽表 

場次 日期 演習名稱 

1 110 年 9 月 3 日 
鳥松區轄內既有工業管線鄰近高風險敏感區

域教育宣導及疏散避難演練 

2 110 年 9 月 28 日 管線災害應變現場指揮所開設演練 

3 110 年 10 月 6 日 
前鎮區轄內既有工業管線鄰近高風險敏感區

域教育宣導及疏散避難演練 

4 110 年 10 月 18 日 
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輸電線路及工業管線災

害防救模擬演練 

5 110 年 10 月 19 日 全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演練實兵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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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演習名稱 

6 110 年 11 月 5 日 
新興區等轄內既有工業管線鄰近高風險敏感

區域教育宣導及疏散避難演練 

7 110 年 11 月 10～11 日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指定演習 

8 110 年 11 月 25 日 海嘯災害應變中心模擬開設演練 

9 110 年 11 月 26 日 工程施工防災演習 

辦理災害應變教育訓練 

為強化災情傳遞、熟悉資通訊設備操作、落實防災應變能力，針對本市災

害應變中心進駐單位及各區公所，於 110 年 10 月辦理本（110）年度下半

年「資通訊系統教育訓練」，對防救災緊急通訊設備（THURAYA 衛星行

動電話）、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 含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等實施訓練，

使操作人員熟悉各項資通訊設備操作，強化防救災緊急資通訊查報及應變

能力，落實防救災資通訊設備建置。 

辦理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為進一步提升本市防救災能力，增強市民風險意識，並強化地區韌性，本

府於 107-111 年賡續推動「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除延續 1、2 期計

畫的目標，並運用累積的成果經驗，針對尚待加強的問題，研擬相應對策，

落實推動執行，110 年下半年辦理成果如下： 

1.110 年 7 月至 12 月推動辦理鼓山區龍井社區、左營區埤東社區、阿蓮區

阿蓮社區、橋頭區中崎社區等 4 個防災韌性社區之相關建置工作，提升

社區民眾災害風險意識，凝聚社區向心力，鼓勵民眾參與災防工作，培

養自助互助的能力。 

2.為提升企業面對災害的韌性，於 110 年 9 月 6、7、14 日，針對 3 種不

同類型產業之企業員工，辦理 4 場次防救災講習，藉由課程協助企業員

工建立災害管理之基礎概念，使企業了解可能面臨之災害潛勢，強化企

業的災害預測、減災、整備、應變能力，促使企業可以在災害衝擊中迅

速、健全地恢復營運。 

3.協助提升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能力，增進防救災作業效能，110 年購

置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多功能事務機、彩色雷射印表機、數位相

機、衛星電話強波器、單槍投影機等 7 項資通訊設備，配發給區級災害

應變中心使用。 

辦理本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本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下半年於 110 年 9 月 15 日辦理「110 年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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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議」，並由水利局、消防局、經發局、環

保局、工務局及衛生局報告各單位精進作為。會中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給予

本市多項建議，已列為各局處防救災工作後續辦理事項列管，以期本市之

災害防救工作更為精進。 

提昇「防救災訊息服務平台結合 CBS 發布」運用 

為有效運用災防告警細胞廣播（CBS）服務，將各類災害與緊急事故之預

警、災情與應變等告警訊息即時傳送予民眾知悉，本府消防局、水利局、

經發局…等 7 個災害主管機關已提送發送計畫書，並辦理系統權限帳密申

請開通，以利後續系統發布使用。 

查核「救災資源資料庫系統」 

為有效整合本府及民間防救災資源，以利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查詢、調度、

更新及維護，每季定期抽查本府消防局、水利局、經發局…等機關及 38

個區公所，共計 53 個單位，1,061 筆資料，以維持系統防救災資源正確性。 

六、提昇緊急救護效能 

守護心跳聲專案執行成果 

本局為提升急性心肌梗塞（AMI）患者搶救時效，已在本市 51 個消防分

（小）隊全面配置 12 導程心電圖機（EKG），當執行救護遇胸痛（悶）

患者經 EKG 檢查判定疑似急性心肌梗塞時，可立即傳輸心電圖予後送醫

院，俾利提早啟動心導管手術準備急救。另自 105 年起開放高級救護技術

員經線上醫療指導給予患者服用高雄 119 守心藥包（雙重抗血小板藥物），

有助於提高患者急救成功率，並於 110 年 12 月 11 日高雄榮民總醫院辦理

的心肌梗塞國際學術研討會共同討論急性心肌梗塞照護系統執行成效，統

計 110 年 7 至 12 月執行 12 導程心電圖機（EKG）檢查案件共 654 件，提

早確診為 AMI 患者到院後成功實施心導管手術計有 27 件，其中 10 件經線

上醫療指導給藥。 

持續推動「DA-CPR－扣緊生命之鏈」 

針對本局受理救護到院前無生命徵象（OHCA）危急案件，啟動 119 派遣

員協助線上指導 CPR（Dispatcher-Assisted CPR），以扣緊生命之鏈，提升

急救成功率。本局 107 年至 110 年 DA-CPR 執行成果如下表： 

年度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成功辨識 OHCA 件數 

（含未送醫，不含非溺水電擊上吊之創

傷 OHCA） 

747 820 763 2,369 

DA-CPR 件數 678 795 752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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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緊急救護無生命徵象（OHCA）患者急救成功人數（率） 

為提升救護人員急救到院前無生命徵象（OHCA）患者成功率，除以獎勵、

品 管 方 式 提 高 急 救 品 質 外 ， 亦 推 動 119 派 遣 員 協 助 線 上 指 導 CPR

（DA-CPR），爭取黃金搶救時效。統計 110 年 7 至 12 月緊急救護 OHCA

患者計 993 人，其中 282 人經急救成功恢復自主循環（ROSC），更有 23

人後續追蹤存活出院並恢復自主生活。本期救護無生命徵象（OHCA）患

者急救執行情形如下表： 

項目 執行成效 

緊急救護 OHCA 人數 993 人 

急救成功（ROSC）人數 286 人 

急救成功（ROSC）率 28.4％ 

存活出院恢復自主生活 23 人 

緊急救護勤務執行成效 

110 年 7 至 12 月受理緊急救護 70,542 件，送醫人數 53,682 人；較 109 年

同期緊急救護件數減少 7 件，送醫人數減少 152 人。執行情形如下表： 

緊急救護出動 70,542 次 

送醫人數 53,682 人 

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人數 993 人 

提升高級救命術 ACLS 執行次數 

本局目前具高級救護技術員資格人員計 166 名，可依據預立醫療流程實施

氣管插管、給藥及電擊術等高級救命術，並經緊急救護指導委員會議決議

開放對於低血糖患者給予 50％葡萄糖液靜脈注射、急救 OHCA 患者給予

胺碘酮（Amiodarone）急救用藥及對於致命性過敏性休克患者，當血壓下

降量不到脈搏時，比照 OHCA 患者給予腎上腺素（Epinephrine）急救藥物

等。經統計 110 年 7 至 12 月依據預立醫療流程實施急救給藥共計 215 件。  

提升急性腦中風病患急救效率 

為使腦中風患者能即早送醫接受治療，以減少失能，本局持續加強救護技

術員及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員之教育訓練，使能及早辨識急性腦中風發

作病兆，當依據作業流程判定為疑似急性腦中風時，立即送往可施打血栓

溶解劑（TPA）之醫院，並預先通知醫院啟動腦中風治療小組，以提高患

者治癒率，110 年 7 至 12 月共計執行 519 件。  

實施「救護車收費制度」遏止濫用救護資源 

持續推動高雄市消防救護車收費辦法，遏止不當濫用救護車之情事，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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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院前緊急救護資源能有效運用，以維護社會公平及保障緊急傷病患之權

益；110 年 7 至 12 月對於濫用緊急救護資源或指定送往非就近適當責任醫

院等案件實施收費，共開立 15 件繳款書。  

協助新冠肺炎防疫作為 

各成立 12 個專責分隊（計有前鎮、新興、中華、大昌、鳳山、小港、大

樹、大社、田寮、湖內、內門、茂林等分隊），依據本府衛生局通知載送

居家隔離、檢疫或確診患者至指定醫院就醫和返回，自 110 年 9 月 6 起因

應疫情，啟動大昌、小港等 2 個分隊執行勤務。110 年 7 至 12 月份止共載

送 1,071 趟次（確診：204 趟次、疑似：867 趟次）。另市府於 109 年 11 月

10 日核定防疫出勤獎勵金，載送「疑似個案」一趟，每位出勤消防人員核

發 1,500 元，載送「確診個案」一趟，每位出勤消防人員核發 2,500 元。

另自 110 年 5 月 29 日起，市府防疫津貼再加碼，載送「疑似個案」一趟

每位出勤消防人員核發 3,000 元，載送「確診個案」一趟每位出勤消防人

員核發 5,000 元。核發防疫出勤獎勵金額度係為全國最高，對提升執行防

疫專責勤務人員之士氣，助益至鉅。  

七、精實消防教育訓練 

落實消防人員常年訓練 

為充實消防人員消防知能、鍛鍊強健體魄、熟稔救災技能，本期辦理消防

人員各項常年訓練如下： 

學科訓練 各項消防專業知能課程及測驗。 1,143 人 

體能訓練 
3,000 公尺、單槓、舉重、伏地挺身、平板撐、

負重訓練、折返跑、其他。 
每日 500 人次以上

技能訓練 

車輛操作、緊急救護技能、繩結應用、人命搜

救、移動式幫浦操作、破壞器材操作、救生艇

及救生器材操作…等訓練。 

每日 500 人次以上

常年訓練 

術科測驗 

七項（3,000 公尺、單槓、舉重、伏地挺身、平

板撐、負重訓練及折返跑等）體技能測驗。 

下半年度因疫情

停辦 

消防救災 

組合訓練 
兵棋推演、消防車操、救災演練。 12 場次 

引進美國消防學院課程，辦理火災搶救訓練班 

消防署訓練中心自 99 年啟用以來，引進美國消防訓練學院課程，並考量

我國火災特性與消防體制，積極辦理火災搶救班訓練。本局鑑於該課程訓

練成效良好，於 103 年起持續辦理火災搶救初期班訓練，期使基層幹部與

救災人員具備正確救災觀念，充實學識與技能，並逐漸推廣落實到各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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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訓練與中隊訓練，提升火場指揮作業效能。本局目前完成訓練取得證

照人數達 1,225 人。 

增進團隊救災效能訓練 

為加強消防人員災害搶救技能及救災人員安全管制，增進救災指揮調度及

團隊整合能力，本期實施救災組合訓練，針對本市可能發生災害類型，選

定搶救困難場所（如餐廳、工廠、安養機構…等）實施救災組合訓練，本

期辦理 12 場次訓練。 

救災救護車輛安全防禦駕駛訓練 

為減少出勤救災救護車輛發生車禍，提升外勤同仁安全駕駛觀念，自 103

年起辦理救災救護車輛安全駕駛訓練，強化救災救護車輛行經紅燈十字路

口應確認來車禮讓後再通行，並於通過十字路口時，採分段式減速或停

車，避免因視線死角而肇事。為積極提升消防人員行車駕駛安全，110 年

度邀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南部訓練中心」主任講師連仁

宗、賴天龍等人及美國「EVOC」課程教官朱憲佑擔任本局「緊急任務車

輛防制交通事故防禦駕駛安全訓練種子教官班」授課講師。共計辦理 2 梯

次，學員 62 名。 

八、精進火災原因調查 

落實火災案件原因調查 

本市轄區發生之火災案件，本局立即派員現場勘查，調查起火原因，按月統

計分析，以作為火災預防、搶救及相關行政措施之參考，並協助司法偵查。 

火災調查業務資訊化管理 

本期火災發生次數如下表： 

火災案件 次數 

A1 類（造成人員死亡之火災案件） 8 

A2 類（造成人員受傷、涉及糾紛、縱火案件之火災案件） 15 

A3 類（非屬 A1 類、A2 類火災案件） 848 

合計 871 件 

分析 110 年 7 至 12 月火災案件共計 871 件，經調查分析起火原因，扣除

其他類（如燃燒雜草或垃圾）火警 299 件（占 34.33％）外，以電氣因素

212 件（占 24.34％）最多，爐火烹調 156 件（占 19.91％）次之，再其次

是以菸蒂 82 件（占 9.41％）。本局持續建置火災調查資訊管理系統數據

資料，俾利本市火災調查案件資料大數據分析作業。 

運用統計分析資料加強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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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藉由火災案件調查，統計分析其火災分類、起火時間、人員死傷、財

物損失、起火處所及起火原因等變因，作為火災預防措施、火災搶救對策

及消防行政作為之參考。110 年 7 至 12 月針對火災案件之發生，本局規劃

策進作為如下： 

1.加強市民人離火熄觀念及用電宣導：扣除燃燒雜草、垃圾等其他類火

災，建築物火災以電氣因素及爐火烹調引燃的發生率居高，顯示民眾對

於用火用電之警覺性不足；隨著科技進步，人類對於電氣設備依存度愈

高，用電負載亦隨之增加，惟部分電器產品線路異常而引發火災，本局

將利用各種防火宣導時機，籲請市民應提高警覺，注意用火用電安全。 

2.持續執行縱火防制工作：縱火案件戕害社會治安至鉅，為有效防制縱火

案件發生，持續依內政部函頒「檢警消縱火聯防作業要點」規定，落實

檢察、警察與消防機關間密切合作，共同防制縱火案件之發生，以確保

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3.彙整火災調查案例，提升火調技術：火災調查結果攸關民眾司法權益甚

鉅，提供案例予內政部消防署彙整，俾利精進全國火災調查工作之知能。 

九、建置 119 科技化資通訊系統 

優化救災資通訊系統 

持續配合消防署指揮派遣系統版本之更新，並強化受理員於受理案發地點

重新定位之教育訓練，俾利分隊人員快速到達案發地點，同時賡續完成本

局外勤分隊派遣設備備份電力之汰換，提升救災救護指揮及後勤支援效率。 

強化救災救護通聯效能 

持續維運無線電系統鏈路，確保救災救護勤務通訊順暢，陸續完成瑪家站

臺天線移桿作業，改善訊號傳輸增益，增設 6 座無線電中繼臺設備，購置

3 套機動轉播機及 90 部手提臺無線電，提升系統及使用者服務容量。 

十、提升消防人員救災安全保障及服勤權益 

為落實照顧基層同仁的決心與政策，讓消防人員更無後顧之憂，110 年市

府編列因公傷病住院醫療補助 250 萬元預算，並持續精進消防同仁保險、

健康檢查及醫療照護等保障措施。 

提高第一線消防人員健康檢查補助費用 

消防人員因工時不分晝夜，於火警現場吸進有害氣體機會較高，容易造成

健康上的危害，為體恤第一線消防人員對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辛勞，

市長特將消防人員健康檢查補助費用由每人 2,880 元提升至每人 3,500 元，

俾提供更優質的檢查內容，讓從事重複性輪班、夜勤與長時服勤且有危害

健康安全之虞工作的消防同仁身心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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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0 年起衡酌消防人員實際進用人數增長情形，獲市長支持核實編列外

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預算，完善消防人員超勤待遇。 

參、未來努力方向與展望 

一、持續推動火災預防工作 

推動「偵煙宅動手來」區里住警器安裝教學活動 

為提高本市 5 樓以下建物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普及率，將「住警器區里

推廣活動」訂入本府年度防火宣導計畫重點項目，結合市府民政局、各區

公所，深入區里與社區發放住警器，並辦理安裝教學活動，教導市民認識

住警器功能與正確安裝方式及後續維護保養觀念，提升居家火災預警與市

民防災意識。 

針對高風險老舊建築物實施防火宣導訪視 

統計本市 5 層樓以下、30 年以上老舊建築物約計 23 萬處，考量此類建築

物配線老舊且室內裝修未使用耐燃材料，火災風險相對較高；本局於 110

年 6 月 2 日訂頒「高雄市政府強化老舊建築物防火宣導執行計畫」，透過

繪製老舊建築物及歷年火災熱區圖資，優先針對重點區域加強訪視宣導，

喚起市民防火防災意識，降低火災發生率。 

強化老舊大樓消防安全 

針對 90 年 12 月 31 日前領得使用執照之 6 樓以上老舊大樓提供下列三項

補助措施： 

1.補助老舊大樓辦理消防設備檢修申報：  

對於 110 年 1 月 1 日前尚未向本局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 6 樓以

上大樓補助經費，鼓勵申報，補助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1 年 8 月 31 日

止，每 1 大樓以補助 1 次為限。 

2.消防安全設備 3 燈 2 器補助：  

補助 90 年 12 月 31 日前領得使用執照消防安全設備不合格之 6 樓以上

大樓，安裝 3 燈 2 器設備；以因應本市老舊公寓大廈消防安全設備年久

失修致功能喪失，俾確保火災預警、滅火、避難引導等火災初期應變功

能，以降低火災傷亡，保障老舊大樓居民基本消防安全。  

3.消防安全設備修繕貸款利息補貼：  

考量老舊公寓大廈在改善消防安全設備支出費用龐大，為減輕其財務負

擔壓力及為協助老舊公寓大廈儘速改善消防安全設備，針對民國 90 年

12 月 31 日前領得使用執照之 6 樓以上大樓，並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完成核備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且消防安全設備維護修繕金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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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佰萬元以上，向消防局申請核准後，可由申請之金融機構貸款取得維

修資金，並申請市府補貼改善消防設備貸款利息且審核通過者，將得以

享有市府所提供之利息補貼。 

二、強化本市化學工廠保安監督暨緊急應變 

本市工業發達，轄內製造、儲存、處理公共危險物品達管制量之化學工廠眾

多，為避免火災爆炸及傷亡損失擴大，未來本局將優先針對達管制量 30 倍

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化學工廠，加強「消防防災計畫」審核，嚴格督導其保

安監督管理暨自衛消防編組緊急應變機制，提升「消防防災計畫」維護公共

安全成效，持續要求化學工廠善盡社會企業責任，落實公共危險物品管理。 

三、強化消防救災戰力 

賡續推動救災安全訓練方式及種子教官培訓 

為精進各項戰術戰技，提升本局救災安全能力，持續研討火場搶救與救援

救生等相關專業精進訓練方式及辦理種子教官培訓，包括火場狀況判斷、

火場指揮運作、安全管理機制、潛水、水中救生與快速救援小組（RIT）

搶救訓練等，並視疫情趨緩情形逐年規劃持續辦理，精進同仁救災基本

功，期能有效降低救災危害風險，確保救災人員安全。 

規劃辦理老舊消防車輛汰換作業 

滾動式檢討規劃老舊消防車輛汰換作業，解決車輛老舊、配置不足及調度

時效等問題。日前爭取內政部（消防署）汰換老舊消防車輛中程計畫（執

行期程 109 年-111 年），補助汰換 9 輛雲梯車及 6 輛化學車，補助金額計

3 億 2,170 萬，且本府除 110 年編列 6,280 萬預算汰換 2 輛化學車、4 輛水

庫車及 1 輛水箱車外，於 111 年編列 1 億 4,605 萬預算汰換 8 輛水箱車、2

輛水庫車、5 輛化學車、2 輛救助車，預計在 111 年前將本局老舊消防車

汰舊換新，後續再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款及鼓勵熱心團體（機構、個人）等

捐贈方式，逐年增補購置新式消防救災車輛。 

強化科技救災 

1.無人機應用科技救災 

將試行災害現場建築物 3D 建模可行性評估，並利用無人機空拍影像，

做成建物 3D 模型，提供指揮官救災指揮調度及決策參考。 

2.本局 111 年預計建置救災安全管制系統、內含水源管理系統 APP、義消

及災害防救團體通報系統 APP 等應用軟體，以電子數位化方式進行救

災人員安全管制，解決現行白板紀錄無法同步留存問題；水源查察 APP

可即時上傳相片，增加執勤效率；義消及災害防救團體通報系統 APP

可同步通報義消及災害防救團體趕赴現場協勤，並統計出勤人數，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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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效能，可大幅提昇本局事故應變能力 

3.消防機器人規劃： 

本局 111 年規劃購置新型消防機器人，較本局現有機器人僅能以搖控方

式控制消防機器人進行危險火災現場運用砲塔執行滅火攻擊任務外，另

含有五用氣體偵測、熱顯像畫面等功能，強化災害現場相關資訊，並降

低消防員發生意外之可能性。 

建置災害現場集結機制，整合民力救災資源之運用 

為統籌災害現場義消、災害防救團體等民間救災資源，有效管理運用人

力、救災物資之調派，規劃運用民間資源購置多功能救災後勤車，於災害

現場設置民力集結站，受理民間救災人員報到、補充協勤救災所需之耗

材、管制協勤人員救災時間、提供協勤救災所需之飲食，確保協勤救災人

員之安全，發揮整體救災之效能。 

四、精進緊急救護品質 

推動「葉克膜預警專案」改善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癒後功能 

持續推動「適用葉克膜患者預警專案」，由鄰近高雄長庚醫院之消防分隊

針對到院前無生命徵象之 18 至 65 歲患者、目擊倒地且有人協助 CPR 及

AED、急救中有恢復生命循環跡象或建議電擊等救護個案，在病患送達高

雄長庚醫院前，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報長庚醫院急診室，預先啟動葉克

膜團隊，俾提升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存活率與大腦癒後功能。 

優化到院前預警系統 

建置行動救護系統，救護人員透過平板電腦選擇後送醫院，並將患者情況

預警醫院，未來將配合消防署救急救難一站通計畫，結合 12 導程心電圖

機，對胸痛（悶）患者實施 12 導程心電圖檢測預警醫院，並同步傳送心

電圖資，縮短急救作業流程，俾利醫院及時進入緊急救治作業。 

五、健全區域救災救護量能 

本局林園消防分隊耐震詳評於 110 年 6 月完成並向消防署申請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第四期特別經費 392 萬 2,600 元以辦理後續結構補強工程。另結合岡山

行政中心遷建，本局正配合都發局辦理公辦都更及岡山分隊遷建工程委託規

劃設計作業。有鑒於和發產業園區工業經濟發展需求﹐積極向經濟部工業局

爭取「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特別預算 1 億 98 萬 2,000 元用於補助和發

消防分隊新建工程經費，以朝加強區域救災防護與提升為民服務效能努力。 

六、賡續建置 119 科技化智慧派遣系統 

建置數位化派遣系統多向傳訊，靈活調度戰力 

賡續派遣 TGOS 圖資更新及擴充 119 作業台受理報案功能，供出勤人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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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查詢案件資訊，俾使 119 指揮中心有效掌握出勤車輛現場位置。同時規

劃行動智慧裝置汰換及系統更新，即時獲取正確搶救資訊，透過資通訊技

術，達成「資源統一化」、「受理標準化」、「派遣智慧化」及「資訊雲

端化」，以建立多向救災資訊傳達管道，提升災害事故指揮派遣效率。 

強化災害救援與指揮效能，提升救災應變能力 

規劃汰換新式無線電裝備及添購無線電伸縮扣，強化災害現場通訊能量，

提升第一線救災人員安全，同時維護站臺備援電力供給，確保 119 無線電

系統穩定運作，達成系統數位化、通報多元化等目標，提升救災救護現場

指管通訊系統運作效率，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七、強化複合型災害整備應變 

為提升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應變能力，持續督導辦理應變中心開設之

演練，並以無預警方式測試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面對多重複合型災害

之應變處理，掌握研判災害防救能力。 

八、「充實消防人力」強化救災救護量能 

本局擴編組織編制員額 191 人至 1,805 人，業於 110 年 10 月 28 日奉考試院

備查，消防服務人口比降至約 1：1,528，將積極向市府爭取納編人事年度預

算，即可擴充消防人力，強化本市救災救護量能。 

肆、結語 

為提升本市救災救護能量，建構綿密救災救護網路，本局積極爭取中央各項

計畫補助，汰換老舊消防車輛，強化救災資通訊系統，加強消防人員體技能訓練，

運用先進科技化救災裝備，提升消防救災戰術，守護市民居住安全；落實公共場

所及危老大樓消防安全檢查與補助專案，強化公共安全，持續推廣補助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提升社會防救災意識，增進市民自主防災知能。並強化系統防災能力，

積極致力建設本市成為智慧防災城市。本局將秉持「安全、專業、效率」方向，

持續提供市民安全無虞生活環境，為市民居住安全，做最堅強的後盾。 

承蒙各位議員先進對本市消防工作重視與關心，在此特表感謝，相信在各位

議員女士、先生的督導與本局同仁努力不懈下，必能共同打造「宜居城市、安心

家園」。最後，懇請各位議員先進對本局勤業務多予匡正與支持，謹此申致誠摰

謝忱！ 

    最後敬祝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女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大會  圓滿成功！ 


